


包头金街是我市唯一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是集文化、历史、休闲、娱乐于一体

的沉浸式体验休闲街区，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的融合发展，成为了我市

文化旅游的金字招牌。为了全面打造“包头金街”文旅品牌，加强包头金街管理，优

化商业消费环境，体现商业文化特色，提升特色街区业态和功能，推动旅游休闲街

区持续健康发展，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章总则：明确本办法适用于包头金街的规划、建设、保护、利用、管理和服务。

第二章文化保护与利用：加强包头金街历史文化研究，挖掘文化内涵，赓续城市文

脉，打造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城市标识。

第三章经济促进与发展：依托包头金街文旅资源优势，推进历史文化、旅游、商业

融合发展；鼓励经营者创新开发具有城市文化特色的新业态；联合广大商会、行业

协会，与街区经营者共同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加强诚信文化建设，提升业态品质，

营造良性竞争、共同发展的商业氛围。

第四章街区管理与服务：各职能部门与街区运营管理机构提供街区运营所需各项管

理和服务，定期开展访客满意度调查，持续改善服务质量。

第五章附则：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本办法自2024年8

月9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东河区各相关职能部门对包头金街管理工作进行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建立联席会

议制度，研究解决包头金街发展的重大问题。包头金街运营管理机构负责街区的日

常管理和服务工作。


